附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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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格遵守《宁波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以及其它相关规章制度，服从宁波国际会议中心主管部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
2、施工前应按照宁波国际会议中心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登记备案、施工图纸报审等手续， 并交纳相关费用。
3、施工现场的安全和防火由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单位须确定一名施工现场安全负责人，全面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防火工作。
4、展台结构严禁在展馆柱子、二楼围栏及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所有结构应和展台自身主体结构连接。严禁利用展馆顶部作为吊装展台结构的工具。
5、馆内严禁搭建二楼展位。
6、室外搭建的展台要做好防风措施，确保展台结构的强度、钢度、稳定性以及局部稳定性。
7、展台严禁采用封闭式顶棚，以确保展台的消防安全性。
8、施工期间展馆内不得使用电锯、电刨等加工作业工具及电、气焊等明火作业，如有特殊  要求须到展馆施工管理办公室办理手续，经批准后，方可施工。馆内严禁吸烟及使用易燃、易爆 物品。
9、展台搭建材料的选用要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关于临时性建筑材料用法标准并结合展览会的特点合理选材，选材时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及消防要求。使用玻璃装饰展台，应采用钢化玻璃，确保安装牢固、合理，并增加明确标识，以防撞击破碎伤人。
10、公共通道处不得搭建展台及堆放货物，严禁阻挡公共通道及安全防火门，保证防火卷帘 门升降畅通。严禁遮挡消防栓、消防警铃、消防报警装置等一切消防设施。严禁遮挡场馆内的监 控摄像头。
11、搭建不得超过限定高度。
12、展台施工人员应佩戴证件及安全帽进场施工，严禁证件不符，专业技术人员须持上岗证
施工。
13、电器连接安装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线，连接端子必须完全封闭并加盖绝缘盒。
14、施工单位不得动用展馆配电箱、水源、气源等固定设施。室外安装灯具、插座、配电盘等应选用防雨型，室外用电设备应有可靠防雨措施。
15、展览会开幕后，施工单位须留现场安全负责人及专职人员现场值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6、撤馆时，施工单位须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馆，严禁堆放在展位或中心院内。
17、宁波国际会议中心保留对特殊情况实行特别限制的权利；本中心管理人员有权进入展台对以上规定的遵守情况进行检查。
施工单位在进馆施工、撤馆以及运输过程中因违反上述规定，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火灾及场 馆建筑物设施损坏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由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给宁波国际会议中心造成的所有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本单位已仔细阅读此《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严格遵守《宁波国际会议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中的相关条例及规定；进馆前，做好施工人员的安全交底工作并形成记录，配合会议中心主管部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并且接受宁波国际会议中心主管部门对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违规现象的整改要求及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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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施工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